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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特级校长
流动工作管理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沪委发﹝2015﹞2号）《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4—2020年）>的通知》（沪委办发﹝2014﹞35号），以及《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教师﹝2014﹞4号）的要求，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教育优质资源配置，发挥特级校长示范引领辐射作用，经研究，现就加大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流动力度，加强流动工作管理提出如下要求：

一、深入认识特级校长流动工作的意义

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关键是教师、校长资源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作出了决策部署。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提出了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教师校长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完善特级校长流动制度，引导优秀校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流动，是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学校，发展好每一个孩子的有力保障,也是激发特级校长专业持续发展，促进特级校长树立正确专业发展观的有效举措，体现特级校长讲大局、讲奉献、勇于担任教育综合改革重任的风采。 
二、积极优化特级校长流动工作机制建设
（一）对象

经中小学校长职级评审认定为上海市特级校长，且自愿报名参加人才流动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校长（书记）。

（二）流动范围

到本区对口合作交流的郊区学校、农村学校或新建学校支援工作，具体由城郊双方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优质均衡发展需求协商确定。

（三）流动年限

2015年起凡参与特级校长流动的人员，流动时间为3学年，须全职在流入学校工作。3个学年届满后是否继续留任，由双方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视需要并结合特级校长个人意愿协商确定。

（四）特级校长职责

特级校长应在流入区县教育党工委、教育局领导下，积极承担流入学校的管理主体工作，带领学校班子成员、全体师生在办学思想、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培育学校文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取得明显突破和长足进步。

三、有效规范特级校长流动工作的管理

（一）人事关系

参与流动的特级校长，应实职担任流入学校校长（书记），并且实职管理流入学校的日常行政工作。流入学校应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办理学校法人变更手续，配备常务副校长进行跟岗培养；特级校长不再担任流出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流动期间，特级校长人事关系可以转入流入学校，也可保留在流出学校。特级校长工资关系随人事关系，享受流出区同职级校长的工资福利和本市规定的支教人员待遇，费用由人事关系所在区县承担。
（二）生活安排

双方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主动关心流动特级校长，以流入学校所在区县为责任主体安排特级校长的日常生活，为特级校长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三）考核评价

特级校长流出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配合流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做好特级校长流动期间工作表现与完成任务目标情况的考核工作，由流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实施考核和奖励，考核结果作为校长评优奖励、业务进修、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四）组织保障

特级校长流动工作由市教师专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市教师专业发展办公室具体负责，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特级校长的日常管理、考核。流动区县双方要有专人负责，保障专项工作经费，实施专业考核评价，确保流动校长履职到位。
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可以参照执行。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5年8月3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8月6日印发
	


1
—  1  —


